附件1：

扬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属国有企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职位简介表
	招聘单位
	岗位代码
	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
	任职条件

	扬州高创产业招商发展有限公司
	01
	招商专员
	4
	1.学历要求：第一学历为全日制本科及以上且取得相应学历学位的高校毕业生，境外高校毕业生须取得国家教育部的学历学位认证；

2.专业要求：不限专业；

3.资格要求：具备大学德语四级、德语专业四级或德语B2及以上证书；

4.年龄要求：45周岁以下（1980年4月30日后出生）；

5.其他要求：富有团队合作精神，具备创造性思维和较强的产业分析判断能力；掌握产业知识，具有产业学习或交流拓展等特长，熟知招商工作流程，能独立开展渠道建设、项目洽谈、招商推介等工作，能适应一定工作压力和定期驻外、出差。

具有以下条件之一优先：

（1）德语专业；

（2）“双一流”建设高校；

（3）中共党员；

（4）国外留学/工作经历；

（5）金融、财务、法律或理工科（先进制造方向）相关专业或复合专业背景；

（6）有产业运营、投资机构、德企跨国公司工作经历。




